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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黑龙江开展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你厅《关于呈报〈交通强国建设黑龙江省试点实施方案〉的请示》（黑交呈
〈2021〉151号）收悉。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859号），
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跨境物流体系建设、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寒区城市多模式公交协
同运营技术研发应用、自动驾驶测试及智慧高速管控应用、哈尔滨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
展、寒区交通基础设施养护技术研究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完善
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部
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创造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
免出现排他性问题。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跨境物流运作模式创新、交通运输与旅游资源一
体化开发政策体系建设、寒区公交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低温试验验证、
高墩大跨桥梁集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监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
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总结经验，试点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成功经验模式以及值得
研究重视的有关重大问题请及时报部，并于每年12月底前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点工作给予指导，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等
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后组
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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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黑龙江省试点任务要点

一、跨境物流体系建设

（一）试点单位。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

打造跨境物流枢纽，强化自贸区国际物流便利化，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和跨境甩挂运
输，研究无人驾驶集装箱拖车运输。发展中俄铁路跨境多式联运，创新跨境多式联运服
务产品，培育综合型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企业。建立跨境外贸供应链服务平台，创新跨
境物流运作新模式。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物流枢纽建设取得有效进展，部分口岸国际公路运输基本实现常
态化。跨境物流甩挂运输模式基本实现推广应用，无人驾驶集装箱拖车运输模式取得创
新突破。

通过3~5年时间，物流枢纽建设成效显著，物流服务基本实现省内重点区域覆盖。
铁路货运站场与企业数据交换水平有效提升，跨企业服务响应效率显著增强。建成跨境
外贸供应链服务平台，实现多式联运上下游企业全程协同、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在跨
境物流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

二、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

（一）试点单位。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

构建对外旅游交通大通道、省内旅游交通干线和旅游交通微循环的“快进慢游”网
络，打造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和精品自驾旅游廊带。积极推动主线畅行、路域安保、服
务提升、环境美化、智慧交旅等重点工程建设。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基本形成，连通景区公路通达状况明
显改善，旅游精品线路品牌效应显著提升，设施服务旅游功能进一步增强，旅游客运服
务能力显著提高。“交通+旅游”新业态发展取得初步成效。

通过3~5年时间，建成对外旅游交通大通道、省内旅游交通干线、旅游交通微循环
有效衔接的三级旅游交通网络。交通运输与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政策体系、联管联控机
制基本完善。“交通+旅游”新业态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交旅融合方面形成一批典型
实践成果和政策法规文件，有力支撑“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和“扶贫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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